
馬公航空站安全政策聲明 

安全係本航空站之主要核心價值。本航空站承諾在提供服務之同時，將建立、實

施、維護並持續改善相關策略及作業程序，以確保本航空站所有飛航活動均於資

源適當配置之情形下進行，並以達成最高安全績效等級及符合法規要求為目標。 

本航空站所有管理階層及全體工作人員，均負有對本航空站達成最高安全績效等

級之責任。鑒於七美航空站及望安航空站規模較小，併入本航空站安全管理系統

辦理。 

本航空站承諾： 

‧ 提供適當之資源支持安全管理系統之運作，實施安全訓練，並鼓勵有效之安

全通報及資訊交流，以形成組織安全文化。 

‧ 安全管理為所有管理階層及全體工作人員之主要職責。 

‧ 清楚訂定所有管理階層及全體工作人員對本航空站安全績效及實施安全管理

系統之責任及職責。 

‧ 建立並實施危害識別及安全風險管理程序，包括危害通報系統，以消除或降

低作業或活動可能產生危害後果之安全風險，以持續改善本航空站之安全績

效。 

‧ 除非蓄意違反或故意忽略相關法規及程序，否則任何人員透過危害通報系統

進行危害通報均不會受到責罰。 

‧ 符合並盡可能優於法規及規範之要求及標準。 

‧ 確保工作人員具備充分之技術並完成相關訓練，以執行安全策略及程序。 

‧ 確保工作人員取得適當之飛航安全資訊及訓練以處理安全事件，分派之工作

應能合乎其能力。 

‧ 運用安全績效指標及安全績效目標，建立及量測本航空站之安全績效。 

‧ 經由持續監督、評量、定期檢視並調整安全目標，以提昇本航空站之安全績

效。 

‧ 確保承包商所提供之系統及服務能達到本航空站之安全要求。 

 

 

 


